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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办问题基本情况

即墨区田横镇田横省级旅游度假区巉山村，2021年6月5日
在《青岛日报》上公示了此举报问题的处理结果，但田横管
委并未执行，并且违法建设者在2022年违法建设锅炉房，别
墅前公共的硬化地面违法圈地。

李沧区黑龙江中路 315号融创观湖小区西侧黑龙江中路道
路噪声严重。

西海岸新区隐珠街道办事处臻悦府小区东墙外围有土石方
（土石方所在地块属于小台村），常有大车出入，扬尘严重。

市北区四方街道办事处人民一路47号啤酒屋，噪声扰民。

市北区湖岛街道办事处傍海中路13、15号预计建设卷烟厂，
距离居民区不足100米，投诉人要求公示环评报告。

李沧区世园街道办事处绿城熙元小区北侧距离天水路一路
之隔50米处计划建设大型基站，投诉人担心辐射超标，目前
建设单位对山林进行了破坏。

即墨区龙泉街道办事处解放三路，青岛中展停车场以东、石
泉头前村以西一家无手续的混凝土搅拌站违规生产，废水
直排、噪声、扬尘严重。

城阳区红岛街道办事处肖家社区，红岛站高铁桥墩 35号至
75号桥墩之间，有大货车以修路的名义将生活垃圾和建筑
垃圾垫在桥墩下面。

西海岸新区珠海街道办事处西宁路上，前山路以北、东岳东
路以南的青岛有明食品有限公司，噪声很大，偶尔夜间异味
很大。

即墨区通济街道办事处隆府名居小区东门 4号楼楼下餐饮
门头房排气筒通往居民区，产生油烟及噪声严重影响居民
生活。

莱西市水集街道办事处威海东路以南的农村味饭店、展格
庄村以南的重庆西路以北的乡下人饭店、庄稼院饭店，厨房
用的燃料异味刺鼻。

即墨区环秀街道办事处后东城村工业园内多家企业，每日
下午六点以后在违法喷漆等生产作业时，产生的异味刺鼻，
扰民严重。

即墨区潮海街道办事处江家西流村村内有四十多家塑料加
工企业，江家西流工业园内有印花厂和其他企业，以上生产
企业均无环评手续，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粉尘、异味、噪声影
响居民正常生活。

城阳区河套街道办事处，正阳路路北，源河油品加油站往
西，顺着补胎摊位西侧，存在石子加工厂，扬尘严重。

控告张某桥、王某、崔某军长期霸占平度市旧店镇沙埠村冷
库和板栗园，原板栗园面积37亩，其地下6米，西面约12亩，
高出地面2米，全部为优质河砂，被张某桥无证违法偷砂、洗
砂，严重破坏生态环境，在未办理任何手续情况下私自收纳
垃圾和工厂排放的包含絮凝剂、油污重金属等多种有害成
分的固体废物和尾矿污染物填埋至采砂后的坑洞；张某桥、
王某偷挖李家庄村行洪河道河砂，并将河砂堆存在我村冷
库东侧院内出售；张某桥在沙埠村冷库无证加工机制砂，偷
排污染物到村池塘、农田，造成噪声、粉尘污染。（诉求，将原
板栗园非法填埋的固体废物清走；对造成的污染进行评估
并治理；对原土地恢复成基本农田的质量；对李家庄行洪河
道进行修复；将板栗园总污染物清空换上标准种植土；恢复
村冷库东的5.2亩基本农田性质和原样；恢复冷库东被张某
桥修路占用的3.8亩基本农田性质和原样。）

崂山区沙子口街道办事处彭家庄社区内，临近崂山风景区，
该企业三条混凝土生产线，一条碎石生产线，其中一条混凝
土和碎石生产线属违法建设，产生了巨大的灰尘、噪声，居
民反应较大，多次向主管部门反映没有得到改善。

崂山区深圳路 175 号水文公寓 5 楼青岛市金水水资源科技
有限公司法人马某程，在没有取得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
证书（CMA）的情况下，自2020年至2024年连续五年承担水
质的检测工作，总计近千份水质样品。

崂山区海信君澜二期东门临近海江路的天和私房菜、璟宴
语兮等两家饭店，该处底商不具备大气污染防治法第 81条
设立餐饮项目的法定条件，规划审批该底商网点面积为九
百余平方米，用途为环卫办公仓库专用，环评报告显示该处
房屋不设餐饮，因此该处房屋没有环评报告要求的高于建
筑楼屋顶的餐饮专用烟道，现状为餐饮店均在店门口挖地
沟进行强排，虽安装油烟净化但产生的大量餐饮异味和废
气排放仍旧违反《大气污染防治法》相关禁止性规定。与饭
店相邻的 1 号楼、7 号楼、11 号楼的楼梯间和电梯间时常是
饭店废气、异味，居民深受其害，油烟、异味、废气严重影响
环境。

市南区澳门路18号明珠花园3号楼拆除后的遗留基坑遍布
垃圾，无覆盖和绿化扬尘污染严重，铁皮围挡被风吹刮噪声
污染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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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该信访件与受理编号D3QD20240418018投诉的内容基本一致。4月20日，即墨区政府组织田横岛省级旅游度假
区管委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1.投诉人反映的为第二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
信访件，经当时核查，投诉人反映的“别墅”实际用途为养殖看护房，建于2010年，占地面积约0.4亩，土地类型为
林地，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规划。2021年6月，刘某开拆除“别墅”第二层，保留第一层作为养殖管理
看护房。根据2021年土地年度变更调查，该宗土地已变更为设施农用地，该看护房符合土地类别要求。2.投诉人
反映的“锅炉房”，实为2021年年底刘某开建设露天锅炉，用于冬季养殖池加温，现已废弃停用。“别墅”前硬化地
面约0.4亩，用于养殖物料堆放及运输等，符合土地规划。3.现场核查时，锅炉未使用，刘某开“别墅”第二层已经
拆除。
该信访件与受理编号D3QD20240411024、D3QD20240417035投诉的内容基本一致。4月20日，李沧区政府组织
虎山路街道办事处、区城市建设管理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李沧分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
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1.投诉人反映的原规划内的绿化带位于融创观湖小区西侧至黑龙江中路绿化带
东侧之间区域，面积2067.4平方米，位于城镇开发边界以内，规划为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因该地块尚未进行征
收，土地性质仍为上王埠社区集体建设用地。2.此地块前期为裸露土地，无绿化带。2018年6月，融创公司建设
观湖小区占用该地块存放建筑材料及施工板房，2022年7月施工结束搬离后，造成此地块环境脏、乱、差，垃圾遍
地，上王埠社区对该地块进行了硬化平整。硬化平整后有居民私自停车行为，为满足周边小区居民停车需求，上
王埠社区计划在该地块被征收之前，办理停车场相关手续。因社区至今未办理停车场相关手续，现此地块一直由
社区作为闲置的建设用地进行管理。待征收后，按规划作为绿化带使用。3.该区域靠黑龙江中路一侧有行道树、
绿化带，黑龙江中路为交通主干道，周边小区易受到道路交通噪声影响。
4月20日，西海岸新区管委组织隐珠街道办事处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1.投诉人
反映的“臻悦府小区”实际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隐珠街道办事处世纪大道2999号，于2019年交付使用。其反映的

“小区东墙外围”区域占地约11亩，土地性质为国有储备用地，目前由小台村经济合作社负责管护。2.现场检查
时，区域内存有 6个集装箱，一处废弃的配电室，有土堆未覆盖，地面未硬化；北侧堆放有石块、杂土等建筑废弃
物，约200立方米，停放有洒水车、工程车等大型车辆，车辆进出时有明显扬尘现象。

该信访件与受理编号D3QD20240418020投诉的问题基本一致。4月20日，市北区政府组织四方街道办事处对信
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1.该餐馆位于人民一路与昌化路交界处，为人民一路47号居民
楼一层的沿街房。营业执照名称为市北区鱼羊一锅鲜餐馆，经营者为柳某升，登记时间为2017年6月26日，食品
许可证注明经营项目为热食类食品制售。2.暂未发现室外经营情况，油烟设备安装在厨房内部，主要噪声源为餐
馆院子里一处景观水池，景观水24小时循环流动，循环出水口高于景观池水面，下落时声音造成扰民问题。3.餐
馆有电烤肉经营项目，营业时间为上午10:00至夜间22:00，偶尔因顾客延迟营业时间至夜间24:00之前。

4月20日，市北区政府组织市生态环境局市北分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1.投诉
人反映的市北区湖岛街道办事处傍海中路13、15号位于傍海中路以西、环湾路以东。预计建设卷烟厂实为颐中
烟草集团研发制造中心建设项目。该项目边界红线距离周边距离最近居民区瑞海景园130米。2.2023年4月20
日，市生态环境局市北分局对颐中烟草集团研发制造中心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报批材料，通过青岛市生态
环境局网站对报告文本进行了项目审批受理公示，公示时间为2023年4月20日-2023年4月25日。

该信访件与受理编号 D3QD20240410020、D3QD20240412007、D3QD20240412027、D3QD20240417032 投诉的内
容基本一致。4月20日，李沧区政府组织区城市建设管理局、世园街道办事处、市自然资源与规划局李沧分局、市
生态环境局李沧分局、青岛华澜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1.该场
地原被社区居民张某选租赁使用，用途为种植苗木。其地上附着物（建筑物、附属物、苗木等）为个人私有。2022
年10月，长涧社区与租赁人张某选就该区域签订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张某选陆续对其租赁场地内的苗木进行
自行处置。因此现状为裸露土地，不存在对山林进行了破坏。2.现场是封闭区域，地表覆盖密目网，没有建设项
目施工。

4月20日，即墨区政府组织青岛汽车产业新城管委、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生态环境局即墨分局对信访件所反
映的问题进行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1.投诉人反映的混凝土搅拌站实为周某福混凝土搅拌站，位于青岛中展
停车场以东、石泉头前村以西，2023年11月份投产，未办理工商、环保手续，无预拌混凝土企业专业承包资质。
2.现场核查时，该混凝土搅拌站正在生产，石子、砂堆覆盖不完全，车辆、设备运行产生噪声，未配套污染防治设
施，有扬尘；少量冲罐废水倾倒在场地南侧空地上。

4月20日，城阳区政府、高新区管委分别组织市生态环境局城阳分局、市生态环境局高新区分局、城阳区住房和城
市建设管理局、城阳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城阳区高新便民服务中心、高新区建设部、红岛街道办事处对信访件反映
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投诉人反映的“红岛站高铁桥墩 35号至 75号桥墩之间”实为青盐铁路
35-75号桥墩段铁路巡检道路。因前期降雨导致铁路巡查道路（铁路安全保护区）坑洼泥泞，巡查车辆无法正常
通行。为尽快恢复铁路日常巡查、保障铁路安全运行，青岛工务段红岛线路车间于2024年4月12日-13日、4月
18日-19日期间，对此坑洼路段进行了修复，修复填补用料主要为渣土（含有部分砖瓦石块等），非生活垃圾。
4月20日，西海岸新区管委组织市生态环境局西海岸新区分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
下：1.投诉人反映的青岛有明食品有限公司，位于西海岸新区珠海街道办事处西宁路1701号，1997年投产，主要
从事调味品、发酵制品生产，环保手续齐全。2.经核查，该公司生产过程中的噪声主要有污水站曝气设施运行产
生的噪声、原料库压缩机运行产生的噪声、车间入口幕风机间歇性运行产生的噪声。其中，污水站曝气设施距离
东侧居民区直线距离约20米，对周边环境影响较为明显。该企业异味主要来源于车间蒸煮产生的废气异味和污
水处理站产生的异味。车间蒸煮产生的废气经活性炭吸附后排放，污水处理站产生的废气经负压收集处理后排
放。此前政务热线收到该公司异味投诉问题，2024年4月9日，市生态环境局西海岸新区分局已委托具有资质的
第三方检测机构对该公司厂界无组织废气进行检测，检测结果达标。3.现场检查时，该企业正常生产，污染防治
设施正常运行；有污水处理风机和原料库压缩机运行噪声；原料库、污水处理站周围区域有轻微异味。
该信访件与受理编号D3QD20240419008投诉的内容一致。4月20日，即墨区政府组织通济街道办事处、区综合
行政执法局、市生态环境局即墨分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1.投诉人反映的“啤酒
鸭自助火锅”实为“即墨区哥俩儿餐饮店”，位于即墨区通济街道嵩山一路113号，隆福名居小区东门4号楼楼下，
已取得工商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主营火锅，目前试营业。2.该店所在楼体为商住综合楼，共五层，一、二
层为该店经营楼层，三至五楼为居民住宅楼，无独立烟道，厨房内灶头上方安装油烟收集罩，未安装油烟净化设
备，油烟通过收集罩收集后经洗手间通气管道排出。3.现场检查时，该店正常营业。经了解，该店营业时炒制火
锅底料产生异味，通过洗手间通气管道对楼上住户造成影响。
4月20日，莱西市政府组织水集街道办事处、莱西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市生态环境局莱西分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
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1.投诉人反映的农村味饭店实为莱西市农村味饭庄，位于水集街道办事处威
海东路7号，经营者为封某香，营业面积约为300平方米，2021年4月开始营业。投诉人反映的乡下人饭店实为莱
西市乡下苑饭店，位于水集街道办事处展格庄村8号，经营者为仇某雷，营业面积约为160平方米，2019年1月开
始营业。投诉人反映的庄稼院饭店实为庄稼院土菜馆，位于水集街道办事处展格庄村367号，经营者为仇某，营
业面积约为200平方米，2020年10月开始营业。2.三家饭店厨房使用的燃料均为液化气及轻质白油，其中两家饭
店使用的液化气由青岛宏雁液化气有限公司供应，一家饭店使用的液化气由青岛大沽河液化气有限公司供应，轻
质白油均由济南成邦星迈新能源有限公司供应。3.现场核查期间，三家饭店均正常营业，均安装燃气报警和切断
装置，经营场所内油烟净化装置正常运行，有轻微油烟味，燃料燃烧无刺鼻气味。
4月20日，即墨区政府组织环秀街道办事处、市生态环境局即墨分局对信访件所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核实，有关
情况如下：1.投诉人反映的后东城村工业园实为即墨区后东城村东侧工业聚集区，经排查，该区域喷漆作业的企
业共有两家，分别为青岛宏正乐器有限公司和青岛鑫三益乐器有限公司，其中：青岛宏正乐器有限公司距离村庄
最近民房约1000米；2019年2月开始生产，已进行工商注册，未办理环评审批手续；主要进行旧钢琴翻新，每年翻
新钢琴约200台；生产工艺：检修→调音→打磨→喷漆。青岛鑫三益乐器有限公司距离村庄最近民房约1500米，
东侧为青岛鑫金源研磨有限公司，2022年 1月投产，已进行工商注册，未办理环评审批手续；主要进行旧钢琴翻
新，每年翻新钢琴约400台；生产工艺为：检修→调音→打磨→喷漆。2.现场两家企业因无订单，均未生产；均设有
喷漆房，有喷漆痕迹，均未配套废气污染防治设施；下午六时再次现场核查，仍未生产，现场无明显异味。

4月20日，即墨区政府组织潮海街道办事处、市生态环境局即墨分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
情况如下：1.投诉人反映的江家西流村位于潮海街道办事处西偏北方向，从上世纪70年代，该村形成了以塑料加
工为主的传统产业，大部分在自家民房内进行加工，属于家庭式夫妻小作坊，设备少，工艺简单，生产过程中无明
显粉尘、异味和噪声。2.江家西流村内塑料加工企业28家：其中，青岛瑞源和信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等2家企业有
环保手续；青岛盛世昌隆包装有限公司等26家，每家主要设备为一台注塑机，生产产品为塑料衣架，季节性生产，
生产工艺为：原料-加热-注模-冷却-包装。3.江家西流工业园内印花及其他企业36家：江家西流工业园位于青
威路以北，距离村庄1350米。工业园内的印花厂实为青岛东绚彩服装有限公司，未办理环保手续；另有青岛新福
源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等7家企业环保手续齐全；青岛杰成鑫复合材料有限公司等6家企业应办但未办环保手续；
青岛华诺艺家家具有限公司等22家企业无须办理环保手续。4.经现场调查：（1）江家西流村内28家塑料加工企
业：青岛瑞源和信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等2家企业正常生产，废气处理设施正常运行。其他无环评手续的26家企业
中：青岛盛世昌隆包装有限公司等13家企业均正在生产；青岛潞泽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等13家企业因无订单未生
产。现场 15家正在生产的塑料加工企业均未发现明显粉尘、异味和噪声；经走访周边村民，对此现状普遍无异
议。（2）江家西流工业园内36家印花及其他企业：现场36家企业均正常生产，生产过程中及园区内整体粉尘、异
味、噪声轻微，厂界处不明显。
该信访件与受理编号D3QD20240416026投诉的内容基本一致。4月20日，城阳区政府组织河套街道办事处、市
生态环境局城阳分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1.投诉人反映的企业为青岛鑫金刚建
材有限公司，2017年 8月办理了碎石加工（不含采矿）环评批复（青环高新审〔2017〕63号），2020年 1月通过验收

（青环高新验〔2020〕4号），环评手续齐全。该企业用地属于河套街道上疃社区集体土地，因地铁8号线停车场项
目占用。目前处于停产状态，已断电，设备正在拆除，余料正在清理中。2.现场核查发现，厂区内部道路未硬化，
余料清理运输过程中易产生扬尘污染问题。3.现场设备已断电，未发现加工痕迹，现场有货车拉运余料情况。经
问询企业负责人，称2024年4月19日夜间曾用货车清出余料5车，未进行生产。现场对青岛鑫金刚建材有限公司
电表进行水印照片拍照，并定时进行检查记录，后续将根据电量消耗情况判断企业生产情况。
该信访件与受理编号D3QD20240417025投诉的内容基本一致。4月20日，平度市政府组织平度市旧店镇政府、
平度市自然资源局、平度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平度市水利水产局、市生态环境局平度分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
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1.经查阅有关合同，张某桥于2005年11月10日与平度市祝沟镇沙埠村村民委员会
签订冷库承包合同，承包期自2005年11月10日至2025年11月10日，该冷库地类为建设用地；张某桥、崔某军于
2008年4月3日与王某斋签订板栗园转包合同，合同期至2025年12月30日。2.投诉人反映的板栗园四周建有围
墙，围墙内为耕地、设施农用地、坑塘水面、草地混合地块，非基本农田，面积约30亩。经司法鉴定，板栗园内存在
原有耕作层被破坏的情形，破坏面积为22.91亩。平度市有关部门已立案侦查，对张某桥予以逮捕并于2024年4
月1日移交检察部门起诉。3.2024年4月20日平度市旧店镇政府组织对板栗园随机选取9处点位进行挖掘，土层
中未发现“垃圾、工厂排放的包含絮凝剂、油污重金属等多种有害成分的固体废物和尾矿污染物”。2024年1月2
日，平度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曾牵头组织对板栗园内随机选取36处点位进行挖掘，土层中未发现填埋有工业固体
废物。4.投诉人反映的“李家庄村行洪道”实为李家庄水库溢洪道的一部分，长约1300米，宽约9.5米，核查组通过
步行巡查和无人机走航，在溢洪道内未发现采挖痕迹。现场查看时冷库所在院内有洗砂设备，东侧无河砂，南侧
存放有部分洗砂原料和成品砂。经查阅用电记录，2024年1月11日张某桥被刑事拘留后，该洗砂点未生产。“张某
桥、王某偷挖李家庄村行洪河道河砂，并将河砂堆存在我村冷库东侧院内出售”问题待进一步调查。5.冷库院内
洗砂设备生产时会有噪声、粉尘污染隐患。冷库院西侧为加油站，院外北侧平塘有排水痕迹，但不排除系雨水冲
刷造成，目前该平塘有约20立方米存水，未见明显污染迹象；南隔036县道为农田，东侧无道路，隔2米沟渠为农
田，依次种植小麦、秋月梨，未发现偷排污染物至农田现象。
4月20日，崂山区政府组织市生态环境局崂山分局、沙子口街道办事处对投诉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
关情况如下：1.投诉人反映的企业实为青岛中建富兴商砼有限公司，位于崂山区沙子口街道坡前沟村，彭家庄社
区西侧、彭家庄地铁站南侧，环保手续齐全。2.企业现正常生产，除尘、喷淋、进出车辆冲洗装置等污染防治设施
正常运行，物料传送带、料仓全封闭，混凝土车辆运输和生产作业过程中产生一定噪声和扬尘。该企业共建成使
用三条混凝土生产线，与环评批复相符。现场无碎石生产线。自2022年以来，市生态环境局崂山分局受理过1次
涉及该企业的信访投诉，已处理并回复投诉人。3.2024年4月17日，市生态环境局崂山分局对该企业厂界环境噪
声进行了现场监测，监测结果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相关要求；委托具有资质
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该企业厂界无组织颗粒物进行了现场检测，检测结果符合《建材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7/2373-2018）相关要求。
4月20日，崂山区政府组织区市场监管局、区农业农村局对投诉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青岛市金水资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位于崂山区深圳路175号水文公寓5楼，成立于2008年10月8日，办理了营
业执照，主要从事水文水资源调查评价、水文分析与计算、水质评价、水资源规划、论证及咨询等相关工作，不从事
检验检测业务，未申请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CMA)，未建设实验室。2.投诉人反映的公司名称、住所、法定
代表人等基本信息情况属实；反映的“在没有取得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CMA)的情况下，自2020年至2024
年连续五年承担水质的检测工作，总计近千份水质样品”不属实。自2020年以来，该企业共接收194个项目委托，
项目内容主要涉及防洪评价、设施设备运维、水土保持、水质评价、水平衡测试、技术咨询服务、水利规划、水资源
论证、水文分析计算、入河排污口论证、水利咨询等，其中33个涉及水质评价、水资源论证，共使用检测报告1261
份，均非该公司出具，其中1186份由该公司委托检测机构出具，75份由项目委托单位自行提供。
该信访件与受理编号X3QD20240418001投诉的内容基本一致。4月20日，崂山区政府组织区住房城乡建设局、
区城市管理局、区综合执法局、区市场监管局、金家岭街道办事处、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崂山规划分局、市生态环
境局崂山分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1.投诉人反映的“天和私房菜”，实为崂山区
好味滋烧烤店，位于崂山区海口路77号（门牌编号为海口77-110），2022年11月3日取得营业执照；“璟宴语兮”实
为崂山区璟宴语兮餐厅，位于崂山区海口路77号（门牌编号为海口77-101），2022年7月15日取得营业执照，两家
餐厅同为海信君澜小区临海江路一侧底层网点，规划用途均为市政环卫用房。2.崂山区好味滋烧烤店已暂停营
业，璟宴语兮餐厅正常营业。两家饭店均安装油烟净化设备，餐饮油烟经净化装置处理后通过地下管道排至海江
路一侧绿化带内。3.2023年4月28日，因开发建设单位违反《山东省城乡规划条例》第五十五条之规定改变房屋
使用用途,区综合执法局下达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要求建设单位限期内恢复房屋使用性质，并于2023年5月
22日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处以3万元罚款。期限内开发建设单位未恢复房屋使用性质，区综合执法局向区人民
法院递交强制执行申请，法院裁定不予受理。4.2023年11月7日，区住房城乡建设局会同区城市管理局、区综合
执法局、区市场监管局联合约谈开发建设单位，共同研究解决路径，配合推进问题解决。

该信访件与受理编号X3QD20240415001投诉的内容基本一致。4月20日，市南区政府组织湛山街道办事处、区
综合行政执法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1.市南区澳门路18号明珠花园3号楼为个
人住宅拆除重建项目，施工单位为青岛宗泽工程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该项目自原建筑拆除后一直处于停工状态。
2.市南区澳门路18号明珠花园3号楼个人住宅拆除遗留基坑有密目网全覆盖，无遍地垃圾和扬尘现象。基坑最深
处约2米，最浅处约0.5米，四周采用灌注桩进行支护。基坑围挡入口处铁皮门固定不牢，在大风天气会晃动发生声
响。湛山街道办事处、市南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已要求项目所有人对施工围挡进一步加固，避免产生风吹晃动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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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1.田横岛省级旅游度假区管委将加强对该区
域的巡逻检查，一旦发现违规占地等违法行
为，将依法依规处置。
2.田横岛旅游度假区管委督促刘某开于 2024
年5月6日前拆除露天锅炉。
3.田横岛省级旅游度假区管委将举一反三，进
一步加强土地和房屋监管力度，加大环保治理
工作力度，持续开展治理整治工作。

虎山路街道办事处督促上王埠社区加强该地
块日常管理、管控，依法依规使用。

小台村经济合作社已完成建筑废弃物和工程
车辆清理工作，并用密目网对该处裸露土地进
行覆盖。

1.四方街道办事处与经营业户协商，将循环出
水口伸入水面以下，消除流水噪声，减少对周
围住户的影响。
2.四方街道办事处综合执法中队要求夜间经
营的商业户合理引导顾客，减少喧哗，同时加
强日常巡查，对发现无序室外经营等噪声扰民
问题立行立改。
投诉人可以通过依申请信息公开的方式申请项
目环评报告信息。申请方式如下：①可到青岛市
生态环境局市北分局综合科现场进行申请。②
通过信函方式邮寄至青岛市生态环境局市北分
局，邮寄地址为青岛市市北区鞍山二路46号甲。③通过青岛市生态环境局官方网站（http://mbee.
qingdao.gov.cn/）进行依申请公开申请。
1.督促相关单位进行手续办理，在手续齐备前，
不得开工建设。
2.世园街道办事处将加强该场地的管理防护工
作，加大巡查和监管力度，为周边居民营造良好
的生态环境。
3.市生态环境局李沧分局将依法依规对建设单
位提报的环评材料进行审核，确保辐射环境安全。
1.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青岛汽车产业新城管委
要求周某福搅拌站停止生产，并对生产设备采取
断水、断电措施，要求立即拆除生产设备，2024年
4月30日前清理完成。
2.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青岛汽车产业新城管委
要求周某福在拆除设备期间，做好原料堆的全面
覆盖，防止扬尘。
3.青岛汽车产业新城管委将跟踪监督落实整改。

红岛街道办事处积极配合铁路部门加强日常
巡查、维护、保养，协助处理影响铁路安全运行
的相关问题，保障铁路安全运行，督促铁路部
门履行环保主体责任。

由市生态环境局西海岸新区分局负责，于
2024年5月10日前对青岛有明食品有限公司
厂界噪声进行监测，并依据监测结果进行处
置；督促该企业严格落实环境保护主体责任，
确保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发现问题立行
立改。

1.通济街道办事处、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市生态
环境局即墨分局要求经营人安装油烟净化设备、
更改烟道，2024年4月23日已完成，油烟净化后
从专用通道排出，不再经过洗手间通气管道。
2.通济街道办事处将继续关注和跟进整改情况，
加强与经营人及楼上住户的沟通，有效化解矛盾。

莱西市政府责成水集街道办事处、莱西市综合
行政执法局加大巡查和监管力度，发现问题及
时处置。

1.环秀街道办事处对两家企业采取断电措施，
并要求两家企业立即拆除喷漆等生产设施，限
期2024年4月25日前完成。
2.环秀街道办事处、市生态环境局即墨分局将
加强对该区域企业的监管，发现环境违法行为
将依法进行查处。

1.潮海街道办事处、市生态环境局即墨分局要
求青岛瑞源和信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等 9 家环
保手续齐全的企业以及青岛华诺艺家家具有
限公司等22家无须办理环保手续的企业加强
内部管理，确保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要求
江家西流工业园内青岛杰成鑫复合材料有限
公司等7家公司立即停产，在未办理环保审批
手续前不得投产。
2.潮海街道办事处要求江家西流村内青岛盛世
昌隆包装有限公司等26家塑料加工点立即停
产，并进一步排查江家西流村内各类手工作坊，
制定整治方案，引导村内企业加大环保投入，淘
汰落后产能，促进转型升级，在达到整治要求前
不得投入生产，切实降低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1.河套街道办事处已督促企业使用密目网完
成厂区内物料的全覆盖；责令企业日常加强地
面洒水降尘、进出货车冲洗喷淋，避免扬尘
问题。
2.河套街道办事处会同市生态环境局城阳分
局加强对青岛鑫金刚建材有限公司及周边区
域的巡查监管，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1.平度市政府责令平度市旧店镇政府及相关
部门待司法程序终结后对涉案的洗砂设备和
板栗园土地依法依规予以处置。
2.平度市政府责令平度市旧店镇政府会同相
关部门加大对非法采砂等违法行为的巡查监
管力度，发现问题从严查处。

市生态环境局崂山分局将进一步强化监管，督
促企业严格守法，规范扬尘、噪声管理，发现违
法排污行为将依法查处。

区农业农村局、区市场监管局将在职能范围内
加强检验检测机构监管，依法查处违法违规
行为。

1.区综合行政执法局、金家岭街道办事处、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加强该网点监督检查，发现问
题及时处理。
2.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区综合执法局责令建设
单位于2024年6月30日前协商两家餐饮租户
停业，于2024年12月30日前与所有承租人解
除租赁合同，完成区综合执法局下达的责令整
改通知书和行政处罚决定的整改事项。
3.区城市管理局对接建设单位研究市政环卫
用房交接使用事宜。

1.湛山街道办事处督促项目所有人加强扬尘
防控，定期检查密目网覆盖情况，及时更换破
损密目网。
2.湛山街道办事处将进一步加强对该工地的
巡查监管，及时关注项目建设情况，防止扬尘
污染和噪声扰民。

办结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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